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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1 

  

商务部重点零售企业联系制度工作方案 

 

一、 总体思路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

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
为主线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，

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，以数字化、智能化为手段，发

展创新引领的新模式新业态，将重点零售企业联系制度建成

政企互通、行业互联、经验共享的平台，推动零售业创新发

展，为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

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。  

二、工作目标 

按照“政府指导、企业自愿、多方协同、上下联动”的原

则，畅通政企联系渠道，构建“亲清”政商关系，加强交流合

作和先进经验复制推广，推动重点联系零售企业（以下简称

重点零售企业）提升核心竞争力、品牌影响力和示范带动力，

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“排头兵”、践行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

的“试验田”、反映市场趋势的“晴雨表”。 

三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实施重点零售企业动态调整。商务部将根据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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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势和企业发展状况，继续对重点零售企业进行动态管理：

对规模大、实力强、模式新、示范带动作用突出的零售企业，

及时纳入名单；对长期不按规定报告企业情况，出现重大安

全生产、环境污染事故和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及时调

出名单。 

（二）加强与重点零售企业工作联系。商务部与重点零

售企业总部建立直接联系。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重点零售企

业参加的会议或培训（含形势分析会、座谈会、业务培训等）。

研究、制定零售业指导性政策、文件或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时，

充分听取有关重点零售企业意见。每年赴部分重点零售企业

开展实地调研。重点零售企业经营中的政策性问题可直接反

馈商务部（流通发展司）。 

（三）开展重点零售企业调查统计。将重点零售企业纳

入商务部典型零售企业调查统计范围，重点零售企业按时提

交经营统计季报表和年报表，相关统计数据和分析纳入零售

业季度分析和年度报告，通过统计分析，研判行业发展态势、

及时发现共性问题，为行业管理提供有力支撑。 

（四）及时复制推广先进经验。密切关注重点零售企业

经营管理和创新发展情况，在组织企业申报、地方推荐的基

础上，编制零售业创新发展案例集，归纳、总结、推广重点

零售企业在经营管理、新技术应用、新业态融合和新模式创

新等方面的成功经验、典型案例，引导更多零售企业更新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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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、主动求变，推动零售业创新发展。 

（五）鼓励参与系列重要工作。鼓励重点零售企业参与

步行街改造提升、提升电子商务进农村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

建设、供应链创新与应用、物流标准化、中华老字号保护发

展、绿色商场示范创建、智慧商店示范创建、出口产品转内

销等重要工作，鼓励参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活动，

鼓励重点零售企业“走出去”，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拓展业

务，树立国际品牌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抓好制度落实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做好重点零

售企业联系制度的学习传达，及时转发通知并告知重点零售

企业，可视情况建立本地区的重点零售企业联系制度；主动

与当地重点零售企业总部或分支机构建立常态化联系；密切

关注辖内重点零售企业发展，支持重点零售企业参与当地商

贸流通发展重要工作；听取重点零售企业的意见建议，努力

协调解决企业反馈的困难问题；积极配合开展包括重点零售

企业在内的商务部零售业典型调查统计，督导企业按时填报

信息；做好辖内重点零售企业动态调整的申报、推荐和汇总

上报工作。 

（二）强化规范引导。引导重点零售企业发挥示范带动

作用，履行社会责任，推动在稳价保供、促进就业、带动中

小微企业共同发展、限塑禁塑等方面作贡献。提醒督促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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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企业珍惜荣誉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依法合规经营，高

度重视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。发现踩踏“红线”的重点零

售企业，要及时上报商务部并提出调出建议。 

（三）注重总结宣传。及时发掘并总结辖内重点零售企

业在数字化、智能化、线上线下融合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

创新等方面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。配合做好零售业创新发展

案例集相关材料的总结和汇总上报。通过报刊、电视、网络

新媒体等方式，组织开展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宣传推广，营

造良好舆论氛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